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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管理法規

 ◢ 預告修正「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及「股票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

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設置及行使職權辦法」(104.7.13 金管證發字第1040027465號)

 ◢ 檢送修正後「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判斷參考項目」範例(104.7.15 臺證上一字第1040013874號)

 ◢ 證交所更新「上市公司編製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問答集(104.7.14 臺證治理字第

1042200906號)

 ◢ 新增上市櫃公司暫停交易機制，並自105年1月15日起實施(104.7.14 臺證上一字第1041803064號；

104.7.16證櫃監字第10400190671號)

 ◢ 「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等6規章修正及申報書件(104.6.23 臺證上一字第1040011843號)

 ◢ 修正「認購（售）權證公開銷售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要點」條文及申請書附表(104.7.7 臺證上二字

第10400130741號)

 ◢ 創櫃繳交附件，增加持股百分之十以上大股東之說明及相關聲明或佐證文件(104.06.22  證櫃新字第

10411001401號)

 ◢ 證交所公佈「初次申請股票上市公司及相關人員於上市審議委員會簡報及評估說明辦法」(104.6.26 

臺證上一字第1041802867號)

 ◢ 修正企業併購法(104.7.8 華總一義字第10400078331號)

 ◢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評價準則公報第十一號「企業之評價」草案徵求意見

(104.7.17 臺證上一字第1040014299號)

 ◢ 修正認購（售）權證發行人之評等方式，並於104年10月1日實施(104.7.7 臺證上二字第1040013074

號；104.7.13證櫃交字第10400185431號)

 ◢ 櫃買中心修正買賣認購(售)權證之審查準則、應行記載事項及作業程序相關條文及附表 (104.7.13證

櫃交字第10400185433號)

【證券、期貨、投信、投顧】

 ◢ 修正「證券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104.06.23 證櫃輔字第10406001432號)

 ◢ 修訂證券商提供電子化金融服務規範(104.6.26 證櫃交字第10400159191號)

 ◢ 修訂證券商提供電子化金融服務生性金融商品規範(104.6.26 證櫃債字第10404002452號)

 ◢ 訂定證券商自有資本適足比率簡式計算法及進階計算法(104.6.29 金管證券字第1040017474號)

 ◢ 104年第2季查核證券商財務業務內部稽核作業常見缺失彙總表(104.7.2臺證輔字第1040502527號)

 ◢ 修正證券商向客戶收費之考量因素及參與國外事業須事先向金管會申報之除外規定(104.7.3 金管證

券字第1040024927號)

 ◢ 修正期貨商向客戶收取公費之考量及發展國外事業之相關規定(104.7.9金管證期字第1040024996號)

 ◢ 證期局公告境外基金機構於國內私募境外基金之申報程序及申報書件(104.7.16金管證投字第

10400150771號)

 ◢ 預告修正「證券商辦理證券業務借貸款項管理辦法」及「證券商辦理有價證券借貸管理辦法」

(104.7.15金管證券字第104002760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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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連結法規之相關網頁，請至勤業眾信首頁 www.deloitte.com.tw 下載全彩完整電子版通訊

金融保險管理法規

 ● 審計部

（以下函令之資料來源摘錄自：銀行局http://law.banking.gov.tw/Chi/Default.asp）

 ◢ 預告修正「金融業募集發行有價證券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104.6.29 金管銀法字第

10410003530號)

 ◢ 預告訂定「商業銀行投資不動產辦法」(104.6.30金管銀法字第10410003360號)

 ◢ 修訂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104.6.26 華總一義字第10400073871號)

 ◢ 增訂銀行辦理授信原則，並修訂罰則(104.6.26 華總一義字第10400073891號)

 ◢ 訂定外國銀行分行對同一人、同一關係人或同一關係企業之新臺幣授信條件(104.6.30 金管銀外字第

10400135560號)

 ◢ 電子支付機構對於「代收以現金繳納支付款項作業」應辦理事項 (104 .7 .15  金管銀票字第

10440003620號)

（以下函令之資料來源摘錄自：保險局http://www.ib.gov.tw/ch/home.jsp?id=37&parentpath=0,3）

 ◢ 預告修正保險業辦理國外投資管理辦法，並由會計師辦理國外投資內部控制有效性查核之規範

(104.7.6 金管保財字第10402506472號)

 ◢ 訂定104年上半年度適用「保險業計算自有資本及風險資本之範圍及計算公式」(104.6.30 金管保財

字第10410924521號)

 ◢ 修正「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內部控制稽核制度及招攬處理制度實施辦法」(104.7.9 金管

保綜字第10402567541號)

 ◢ 104年7月1日起，1年以下之人壽保險、健康保險及傷害保險提存重大事故及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規

範(104.6.22 金管保財字第10402506871號)

 ◢ 保險局公告排除電子簽章法適用之項目(104.6.24 金管保綜字第10402565791號)

 ◢ 訂定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銷售人身保險商品計提責任準備金之相關假設(104.6.26 金管保財字第

10402506891號)

 ◢ 修正「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104.6.26 金管保產字第10402523401號)

 ◢ 修正「財產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104.6.26 金管保產字第10402523391號)

 ◢ 修正並更名為「人身保險業辦理認列分出責任準備之再保險業務應注意事項」(104.7.2金管保財字

第10402504281號)

 ◢ 預告新增保險業辦理放款原則(104.6.22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3372號)

 ◢ 預告訂定「國際金融業務條例所定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資金在中華民國境內運用之範圍」(104.6.24 

金管保財字第1040250695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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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法規

 ◢ 核釋期貨交易稅條例第2條規定，在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以外國貨幣為計價單位之期

貨交易其稅額計算相關規定（財政部1040720台財稅字第10404027050號令）

一、在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以外國貨幣為計價單位之期貨交易，期貨交易稅代徵人得

依個別期貨交易契約彙整交易當日之外國貨幣應納稅額，按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後2位，並

以當日實際結售新臺幣金額繳納代徵之期貨交易稅，結售新臺幣金額計算至元，元以下四捨五

入。如以外國貨幣為計價單位之期貨交易，交易時間逾銀行營業時間者，該個別契約彙整之外

國貨幣應納稅額，得以次一營業日實際結售新臺幣金額繳納代徵之期貨交易稅。

二、代徵人依期貨交易稅條例第3條第2項規定應送該管稽徵機關之交易資料，仍應以新臺幣表示，

並保留結匯資料，以供查核。

三、廢止本部94年11月22日台財稅字第09404581800號令

 ◢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美元兌人民幣匯率期貨契約」及「小型美元兌人民幣匯率期貨

契約」之期貨交易稅徵收率為百萬分之一（財政部1040720台財稅字第10404605290號令）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美元兌人民幣匯率期貨契約」及「小型美元兌人民幣匯率期貨

契約」之期貨交易稅徵收率為百萬分之一，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七月二十日生效。

 ◢ 外國營利事業委託自由港區事業從事貨物輸入、製造加工、儲存並銷售之貢獻程度計算規定（財政

部1040717台財稅字第10404572310號令）

一、在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外國營利事業委託國內自由港區事業代為從事貨物輸入、製造加

工、儲存並交付與國內外客戶所產生之所得，係屬所得稅法第8條第9款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工

商之盈餘，除符合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第29條第1項規定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外，自由

港區事業核屬該外國營利事業之營業代理人，應就其代理業務範圍內之中華民國來源所得，依

同法第21條及第41條規定設置帳簿，並依規定給與、取具及保存相關憑證，核實計算該外國營

利事業在我國境內之所得額，並依同法第73條第2項規定代為申報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二、自由港區事業無法提示上開帳簿文據者，依所得稅法第83條規定，稽徵機關得依查得之資料核

定該外國營利事業之中華民國來源所得額，或依該外國營利事業適用稅務行業標準代號之同業

利潤標準核定境內、外整段交易流程之總利潤，再依發生在我國境內之交易流程對總利潤之貢

獻程度，計算其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該外國營利事業在我國境內、外之交易流程對總利潤之貢

獻程度之成本費用分攤計算困難者，稽徵機關得按下列規定計算在我國境內交易流程對總利潤

之貢獻程度：

（一）在我國境內從事貨物輸入、儲存及交付之交易流程者，貢獻程度為12%。

（二）在我國境內除從事貨物輸入、儲存及交付外，尚進行製造加工行為者，貢獻程度＝12%＋境

內製造加工之成本費用∕境內、外製造加工全部成本費用。但貢獻程度以不超過100%為限。

（三）境內製造加工之成本費用，包括境內購買原物料與委託加工之相關成本費用；境內、外製造

加工全部成本費用，以境內製造加工之成本費用及國外貨物之進口報單價格合計數認定之。

（四）國外貨物進口報單價格如顯較時價為高，有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之情事者，稽徵機關得依查

得資料或參考相同或類似進口貨物之進口報單完稅價格核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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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貨物稅稽徵規則修正條文（104.7.10）

第六條 （刪除）

第七條

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目供研究發展用之進口車輛，海關應憑經濟部證明予以免稅，並

在填發之進口與貨物稅完（免）稅證明書上加註供研究發展用，不得請領行車執照。

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所稱低底盤公共汽車，指符合車輛安全檢測基準低地板大客車

規格規定之公共汽車。

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目所稱不行駛公共道路之各種工程車，指下列車輛：

一、超過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三十八條規定之限制，不得辦理登檢牌照及行駛公共道路之車輛。

二、非供乘人及載貨，僅得於港口、機場、倉庫及工地等廠區內使用，且不辦理登檢牌照及行駛公

共道路之車輛。

符合前項規定之車輛出廠或進口時，主管稽徵機關或海關應於貨物稅免稅照或進口與貨物完（免）

稅證明書上加註不得辦理登檢牌照及行駛公共道路字樣。

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五項所稱載運輪椅使用者車輛，指符合車輛安全檢測基準第六十七點載運輪椅使

用者車輛規定之車輛。

第十一條 

產製廠商依前條規定申請登記，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二、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影本。但依規定免辦工廠登記者，免附。

第十六條（刪除）

第十八條

應稅貨物使用包裝者，除外銷貨物外，其包裝上均應以中文載明貨物之名稱及產製廠商之名稱、地址。

第十九條 

已核准登記之產品，其登記事項有變更時，除產品名稱、規格、容量、重量、原料成分或含量變

更，應重新辦理產品登記外，應於產製前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變更登記。其僅為包裝上之圖樣變更

者，得送主管稽徵機關備查，免申請變更登記。

已核准登記之產品，停止產製時，應申請註銷登記。

第二十五條 

產製廠商得檢附下列文件，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核准以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完（免）稅照：

一、專用完（免）稅照樣張格式。

二、實施計畫及作業流程。

三、內部安全稽核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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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經核准以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完（免）稅照之產製廠商，如欠繳應納稅款者，主管稽徵機關得

暫停其繼續以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完（免）稅照，並通知產製廠商。主管稽徵機關於產製廠商繳清

稅款後，應恢復其繼續以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完（免）稅照。

產製廠商印製之專用完（免）稅照應編號以套版方式印製，並加印廠商印信及主管稽徵機關核准文

號；其印製數量與編號應逐次送主管稽徵機關備查。使用期間，如遇停電或機器故障之特殊情況，

應以人工依規定開立專用完（免）稅照，並於照證管理報表內註明。

第四十一條（刪除）

第四十三條

國內產製飲料品之銷售價格，除不連容器銷售者外，依本條例第八條第四項規定應減除之容器成

本，應依所得稅法第四十四條第三項規定計算之。

產製廠商未能依前項規定計算容器成本者，應按財政部訂定之標準計算之。

第四十四條

產製廠商打造車身、產製特殊型式車輛或冷暖氣機之主要機件，其申報之價格低於財政部訂定之標

準者，主管稽徵機關應查核其有關之成本及銷售資料核定之。產製廠商未能提示有關帳簿、憑證或

經查不符，或價格顯著偏低而無正當理由者，應依財政部訂定之標準調整其完稅價格。

第四十四條之一

因轉讓或移作他用而不符免稅規定之車輛，除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五項所定車輛外，應依本條例第二

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補徵貨物稅，其補徵稅款應以該車輛出廠或進口之貨物稅完稅價格，依所得稅

法第五十一條規定之平均法計算未折減餘額，按規定稅率計算之。但車輛已逾耐用年限者，不再計

提折舊。

前項採用平均法計提折舊，應以一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一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占全

年之比例計算之，未滿月者以月計。計提折舊時，其殘值之計算方式如下：

殘值＝免稅特種車輛出廠或進口時之貨物稅完稅價格∕（耐用年數表規定之耐用年限＋1）

第四十六條

產製廠商應領用統一發票，並於開立統一發票時載明應稅貨物之品名、規格。

產製廠商兼營銷售非應稅貨物者，其使用之統一發票，應與應稅貨物區分使用開立。但使用電子計

算機開立統一發票或使用電子發票者，不在此限。

第五十一條

產製廠商出廠之應稅或直接外銷免稅之貨物，應按出廠數量逐批填用完稅照或免稅照，其餘免稅或

稅款記帳出廠之貨物，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軍用免稅或其他免稅貨物，應憑主管稽徵機關核准文件填用免稅照。但經主管稽徵機關核定免

稅之飲料品免填。

二、供作加工外銷之應稅原料申請稅款記帳者，應憑主管稽徵機關核准文件，填用記帳之完稅照。

三、供他廠作為製造另一應稅貨物之原料，應憑主管稽徵機關核准之採購原料免稅申請書填用免稅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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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完稅照或免稅照，產製廠商應於第一聯背面加蓋廠名及出廠年月日之戳記後提運出廠。第二聯

按月彙送主管稽徵機關。第三聯由產製廠商存查。

前項戳記，由產製廠商自行刻製，並於啟用前檢附印模，送請主管稽徵機關備查。

第五十九條

海關代徵貨物稅，應按月列表送財政部關務署及海關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備查。

第七十九條

產製廠商採購應稅原料製造另一應稅貨物，因故未依第七十五條之規定辦理免稅手續，自行向市場

採購已稅貨物為原料者，得於嗣後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主管稽徵機關或海關辦理退還原納稅款。

第八十條

產製廠商以其產製之應稅貨物參加展覽，並不出售者，應將展覽性質、主辦單位、展覽會場、展覽

期間及所需數量，檢同該展覽會主辦單位證明文件，申請主管稽徵機關核准後，自行填用臨時運單

憑運。

前項免稅展覽之貨物如需在展覽地銷售者，應自行填用完稅照，並向原主管稽徵機關報繳貨物稅。

 ◢ 政府採購電子契約屬我國境內書立之憑證，應依法徵免印花稅（財政部1040709台財稅字第

10404573930號令）

政府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93條之1規定，於政府電子採購網之電子化採購機制，與得標廠商採電子

簽章方式簽訂之政府採購電子契約，核屬我國境內書立之憑證，應依印花稅法規定徵免印花稅。

 ◢ 廢止郵寄少量藥物輸入供自用者毋需辦理輸入申請釋令（財政部1040703台財關字第10410145872
號令）

廢止本部關稅總局80年12月5日（80）台總局徵字第03682號函，並自中華民國104年7月1日生效。

 

 ◢ 土地稅法修正第三十一條之一、第三十五條及第五十三條條文（104.7.1.公布）

第三十一條之一

依第二十八條之三規定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土地，於所有權移轉、設定典權或依信託法第三十五條

第一項規定轉為受託人自有土地時，以該土地不課徵土地增值稅前之原規定地價或最近一次經核定

之移轉現值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但屬第三十九條第二項但書規定情形

者，其原地價之認定，依其規定。

因遺囑成立之信託，於成立時以土地為信託財產者，該土地有前項應課徵土地增值稅之情形時，其

原地價指遺囑人死亡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

以自有土地交付信託，且信託契約明定受益人為委託人並享有全部信託利益，受益人於信託關係存

續中死亡者，該土地有第一項應課徵土地增值稅之情形時，其原地價指受益人死亡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

前項委託人藉信託契約，不當為他人或自己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者，不適用該項規定。

第一項土地，於計課土地增值稅時，委託人或受託人於信託前或信託關係存續中，有支付第三十一

條第一項第二款改良土地之改良費用或同條第三項增繳之地價稅者，準用該條之減除或抵繳規定；

第二項及第三項土地，遺囑人或受益人死亡後，受託人有支付前開費用及地價稅者，亦準用之。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六月十二日修正之條文施行時，尚未核課或尚未核課確定案件，適用前三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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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條

土地所有權人於出售土地後，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二年內重購土地合於下列規定之一，其新購

土地地價超過原出售土地地價，扣除繳納土地增值稅後之餘額者，得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就其已納

土地增值稅額內，退還其不足支付新購土地地價之數額：

一、自用住宅用地出售後，另行購買都市土地未超過三公畝部分或非都市土地未超過七公畝部分仍

作自用住宅用地者。

二、自營工廠用地出售後，另於其他都市計畫工業區或政府編定之工業用地內購地設廠者。

三、自耕之農業用地出售後，另行購買仍供自耕之農業用地者。

前項規定土地所有權人於先購買土地後，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二年內，始行出售土地者，準用之。

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項規定，於土地出售前一年內，曾供營業使用或出租者，不適用之。

第五十三條

納稅義務人或代繳義務人未於稅單所載限繳日期內繳清應納稅款者，每逾二日按滯納數額加徵百分

之一滯納金；逾三十日仍未繳納者，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分署強制執行。經核准以

票據繳納稅款者，以票據兌現日為繳納日。

欠繳之田賦代金及應發或應追收欠繳之隨賦徵購實物價款，均應按照繳付或徵購當時政府核定之標

準計算。

 ◢ 遺產及贈與稅法修正第三十條條文（104.7.1.公布）

第三十條

遺產稅及贈與稅納稅義務人，應於稽徵機關送達核定納稅通知書之日起二個月內，繳清應納稅款；

必要時，得於限期內申請稽徵機關核准延期二個月。

遺產稅或贈與稅應納稅額在三十萬元以上，納稅義務人確有困難，不能一次繳納現金時，得於納稅

期限內，向該管稽徵機關申請，分十八期以內繳納，每期間隔以不超過二個月為限。

經申請分期繳納者，應自繳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至納稅義務人繳納之日止，依郵政儲金一年期定

期儲金固定利率，分別加計利息；利率有變動時，依變動後利率計算。

遺產稅或贈與稅應納稅額在三十萬元以上，納稅義務人確有困難，不能一次繳納現金時，得於納稅

期限內，就現金不足繳納部分申請以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課徵標的物或納稅義務人所有易於變價及保

管之實物一次抵繳。中華民國境內之課徵標的物屬不易變價或保管，或申請抵繳日之時價較死亡或

贈與日之時價為低者，其得抵繳之稅額，以該項財產價值占全部課徵標的物價值比例計算之應納稅

額為限。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一月十二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所發生未結之案件，適用修正後之前三項規

定。但依修正前之規定有利於納稅義務人者，適用修正前之規定。

第四項抵繳財產價值之估定，由財政部定之。

第四項抵繳之財產為繼承人公同共有之遺產且該遺產為被繼承人單獨所有或持分共有者，得由繼承

人過半數及其應繼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或繼承人之應繼分合計逾三分之二之同意提出申請，不受

民法第八百二十八條第三項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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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增訂第六條之一（104.6.24.公布）

第六條之一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起，訂定銷售契約銷售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特種貨物，停止

課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 所得稅法增訂第四條之四、第四條之五、第十四條之四至第十四條之八、第二十四條之五、第一百

零八條之二及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二條文；並修正第一百二十六條條文（104.6.24.公布）

第四條之四

個人及營利事業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起交易房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或依法得核發建造

執照之土地（以下合稱房屋、土地），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其交易所得應依第十四條之四至第

十四條之八及第二十四條之五規定課徵所得稅：

一、交易之房屋、土地係於一百零三年一月一日之次日以後取得，且持有期間在二年以內。

二、交易之房屋、土地係於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以後取得。

個人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以後取得以設定地上權方式之房屋使用權，其交易視同前項之

房屋交易。

第一項規定之土地，不適用第四條第一項第十六款規定；同項所定房屋之範圍，不包括依農業發展

條例申請興建之農舍。

第四條之五

前條交易之房屋、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納所得稅。但符合第一款規定者，其免稅所得額，以

按第十四條之四第三項規定計算之餘額不超過四百萬元為限：

一、個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符合下列各目規定之自住房屋、土地：

（一）個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辦竣戶籍登記、持有並居住於該房屋連續滿六年。

（二）交易前六年內，無出租、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

（三）個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於交易前六年內未曾適用本款規定。

二、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三十七條及第三十八條之一規定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土地。

三、被徵收或被徵收前先行協議價購之土地及其土地改良物。

四、尚未被徵收前移轉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之土地、土地改良物，不適用第十四條之五規定；其有交易損失者，不適

用第十四條之四第二項損失減除及第二十四條之五第一項後段自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之規定。

第十四條之四

第四條之四規定之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或損失之計算，其為出價取得者，以交易時之成交價額

減除原始取得成本，與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其為繼承或受贈取得

者，以交易時之成交價額減除繼承或受贈時之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政府發布之消費者物

價指數調整後之價值，與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但依土地稅法規定

繳納之土地增值稅，不得列為成本費用。

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損失，得自交易日以後三年內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減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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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依前二項規定計算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減除當次交易依土地稅法規定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

額後之餘額，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按下列規定稅率計算應納稅額：

一、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一）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在一年以內者，稅率為百分之四十五。

（二）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一年，未逾二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三十五。

（三）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二年，未逾十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四）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十年者，稅率為百分之十五。

（五）因財政部公告之調職、非自願離職或其他非自願性因素，交易持有期間在二年以下之房屋、

土地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六）個人以自有土地與營利事業合作興建房屋，自土地取得之日起算二年內完成並銷售該房屋、

土地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七）符合第四條之五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自住房屋、土地，按本項規定計算之餘額超過四百萬元

部分，稅率為百分之十。

二、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一）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在一年以內者，稅率為百分之四十五。

（二）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一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三十五。

第四條之四第一項第一款、第四條之五第一項第一款及前項有關期間之規定，於繼承或受遺贈取得

者，得將被繼承人或遺贈人持有期間合併計算。

第十四條之五

個人有前條之交易所得或損失，不論有無應納稅額，應於房屋、土地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日之次日

或第四條之四第二項所定房屋使用權交易日之次日起算三十日內自行填具申報書，檢附契約書影本

及其他有關文件，向該管稽徵機關辦理申報；其有應納稅額者，應一併檢附繳納收據。

第十四條之六

個人未依前條規定申報或申報之成交價額較時價偏低而無正當理由者，稽徵機關得依時價或查得資

料，核定其成交價額；個人未提示原始取得成本之證明文件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資料核定其成

本，無查得資料，得依原始取得時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政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

後，核定其成本；個人未提示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者，稽徵機關得按成交價額百分之

五計算其費用。

第十四條之七

個人未依第十四條之五規定期限辦理申報者，稽徵機關得依前條規定核定所得額及應納稅額，通知

其依限繳納。

稽徵機關接到個人依第十四條之五規定申報之申報書後之調查核定，準用第八十條第一項規定。

前項調查結果之核定通知書送達及查對更正，準用第八十一條規定。

第二項調查核定個人有應退稅款者，準用第一百條第二項及第四項規定。

個人依第十四條之四及前條規定列報減除之各項成本、費用或損失等超過規定之限制，致短繳自繳

稅款，準用第一百條之二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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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之八

個人出售自住房屋、土地依第十四條之五規定繳納之稅額，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或房屋使用權交易

之日起算二年內，重購自住房屋、土地者，得於重購自住房屋、土地完成移轉登記或房屋使用權交

易之次日起算五年內，申請按重購價額占出售價額之比率，自前開繳納稅額計算退還。

個人於先購買自住房屋、土地後，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或房屋使用權交易之日起算二年內，出售其

他自住房屋、土地者，於依第十四條之五規定申報時，得按前項規定之比率計算扣抵稅額，在不超

過應納稅額之限額內減除之。

前二項重購之自住房屋、土地，於重購後五年內改作其他用途或再行移轉時，應追繳原扣抵或退還

稅額。

第二十四條之五

營利事業當年度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減除依土地稅法規定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後之餘額，

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餘額為負數者，以零計算；其交易所得額為負者，得自營利事業所得額

中減除，但不得減除土地漲價總數額。

前項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指收入減除相關成本、費用或損失後之餘額。但依土地稅法規定繳納

之土地增值稅，不得列為成本費用。

營利事業之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交易中華民國境內之房屋、土地，其交易所得額，按下列規定

稅率分開計算應納稅額，其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者，由固定營業場所合併報繳；其在中

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者，由營業代理人或其委託之代理人代為申報納稅：

一、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在一年以內者，稅率為百分之四十五。

二、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一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三十五。

營利事業之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交易其直接或間接持有股份或資本總額過半數之中華民國境外

公司之股權，該股權之價值百分之五十以上係由中華民國境內之房屋、土地所構成，其股權交易所

得額，按前項規定之稅率及申報方式納稅。

第一百零八條之二

個人違反第十四條之五規定，未依限辦理申報，處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個人已依本法規定辦理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申報，而有漏報或短報情事，處以所漏稅額二倍以下之

罰鍰。

個人未依本法規定自行辦理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申報，除依法核定補徵應納稅額外，應按補徵稅額

處三倍以下之罰鍰。

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二

依第十四條之四至第十四條之八及第二十四條之五規定計算課徵之所得稅稅課收入，扣除由中央統

籌分配予地方之餘額，循預算程序用於住宅政策及長期照顧服務支出；其分配及運用辦法，由財政

部會同內政部及衛生福利部定之。

第一百二十六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但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六日修正之第十七條規定，自九十四年一月一

日施行；九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修正之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九類規定，自九十七年一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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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修正之第十七條規定，自九十七年一月一日施行。九十八年五月一日修正之

第五條第二項及九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修正之同條第五項規定，自九十九年度施行。一百年一月七

日修正之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規定，自一百零一年一月一

日施行。一百零一年七月二十五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零四年六月五日

修正之條文，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

 ◢ 隱名合夥營利事業之盈餘分配課徵所得稅規定（財政部1040612台財稅字第10404578020號令）

核釋隱名合夥營利事業之盈餘分配課徵所得稅規定：

一、依民法第702條及第704條第2項規定，隱名合夥人出資之財產權屬於出名營業人，且就出名營

業人所為之行為對第三人不生權利義務之關係，是其投資於營利事業之盈餘分配所得，應併入

出名營業人所得課徵綜合所得稅。但出名營業人於簽訂契約後曾檢約報經該管稽徵機關核備，

或稽徵機關查得隱名合夥人及出名營業人實際獲配之盈餘者，應按實際分配情形，分別核課隱

名合夥人及出名營業人之個人綜合所得稅。

二、廢止本部44年台財稅發第7014號令及63年9月4日台財稅第36543號函。

 ◢ 核釋「關稅法」第38條有關申請按租賃費或使用費課徵關稅之進口案件，授權海關審核之規定（財

政部1040612台財關字第1041005295號令）

一、凡申請按租賃費或使用費課徵關稅之進口案件，授權海關依下列規定審核：

（一）貨物係基於專利權或製造上之秘密不能轉讓者，其租賃或使用期間最長不得超過3年。如因

事實需要，得由進口人於期限屆滿前以書面敘明理由，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海關申請展

延，展延次數以1次為限，展延期限不得超過3年。又其租賃及使用期間，不論單計或併計，

均不得超過行政院發布「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之耐用年數。

（二）新式機器設備，係由進口人在購用前先按租賃或借用方式試用，以決定購買與否者，其試用

期間不得超過1年，並不得申請展延。

（三）價格高昂之貨物，僅須短期使用而無購置必要者，其租賃或使用期間以1年為限。如因事實

需要，得由進口人於期限屆滿前以書面敘明理由，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海關申請展延，展

延次數以1次為限，展延期限不得超過1年。

（四）關稅法第52條所述各類物品，無法依該條規定免稅而係租賃或借用者，其租賃或借用期間

以6個月為限。如因事實需要，得由進口人於期限屆滿前以書面敘明理由，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向海關申請展延，展延次數以1次為限，展延期限不得超過6個月。

（五）進口貨物按租賃費或使用費計算之關稅，應依海關核准之期限（未滿1月者以1月計）1次徵

收完畢，或依關稅法第18條第3項第3款及同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2項第3款規定，先以繳納保

證金方式放行貨物，嗣貨物復運出口後，按實際租賃費或使用費計算應繳之稅費，並自保證

金扣抵稅費後結案。前揭保證金作業不適用財政部80年2月23日台財關第790469372號函。

租賃或使用期間，自貨物放行之日起算。

二、廢止本部89年5月9日台財關第0890550224號函、92年1月24日台財關字第0910060126號令及

96年3月8日台財關字第09600016540號令。

 ◢ 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不利變更之適用（財政部1040611台財稅字第10404512780號令）

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變更，如不利於納稅義務人者，對於變更前應裁處而未裁處及

已裁處尚未確定之罰鍰案件，不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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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外籍旅客購買特定貨物申請退還營業稅實施辦法（104.6.10.修正）

依發展觀光條例第五十條之一規定訂定。

 ◢ 外銷品沖退原料稅辦法第十一條修正條文（104.6.2.）

第十一條

外銷成品之離岸價格低於所用原料起案價格時，關稅及貨物稅應按離岸價格與起岸價格之比例核

退。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前條規定沖退：

一、出口成品之離岸價格不低於該成品出口放行前三個月內所使用原料之起岸價格者。

二、經貿易主管機關證明另有貨價收入，合計致成品之實際離岸價格高於其所使用原料之起岸價格者。

三、因前批外銷品有瑕疵，由買賣雙方協議，以後批貨品低價折售或約定於此批外銷品離岸價格中

扣除，致成品離岸價格低於原料起岸價格，經貿易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者。

外銷成品係經國外加工至半成品或成品運回國內再加工出口，且運回時已依關稅法第二十九條至第

三十五條規定核估完稅價格計徵關稅者，依前條規定沖退。

投資管理法規

 ●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告   中華民國104年6月22日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3372號

主　　旨：預告修正「保險業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二十四條之三草案。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 修正機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二、 修正依據：保險法第一百三十七條第二項及第一百七十六條。

三、「保險業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二十四條之三修正草案總說明、條文對照表如附件。本案另

載於本會「主管法規整合查詢系統」網站（網址：http://law.fsc.gov.tw/law/），「法規草案預

告論壇」網頁。

四、 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翌日起7日內於前開「法規草

案預告論壇」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

(二)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22041縣民大道2段7號17樓

(三) 電話：02-89680375

(四) 傳真：02-8969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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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經濟部令

法規名稱：有限合夥法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六月二十四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400073841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44 條；施行

日期，由行政院定之(104/06/24) 

「有限合夥法」制定條文要點如下：

一、有限合夥係以營利為目的，且具有法人格之營運主體，其組成應有一名以上對有限合夥債務負

連帶清償責任之普通合夥人，及一名以上就其出資額對有限合夥負責之有限合夥人。普通合夥

人為有限合夥之經營者，自為有限合夥之負責人；至於有限合夥之經理人、清算人於執行職務

之範圍內，亦為有限合夥之負責人，以明其權責。（草案第四條及第六條）

二、為利有限合夥募集資金，公司得為有限合夥之合夥人，但如公司為普通合夥人，考量對公司之

權益影響甚鉅，應取得股東之同意或經股東會之決議。（草案第八條）

三、有限合夥為具有法人格之商業組織，未經設立登記，即未取得法人格，不得以有限合夥名義，

經營業務或為法律行為。（草案第十條）

四、為利一般大眾易於辨別其組織型態及瞭解交易對象，有限合夥之名稱應標明「有限合夥」之字

樣。有限合夥名稱不得使用與他有限合夥或公司相同之名稱；但二有限合夥或有限合夥與公司

名稱中標明不同業務種類或可資區別之文字者，視為不相同。（草案第十三條）

五、依普通合夥人與有限合夥人於有限合夥之角色定位及所負責任之不同，分別明定其出資種類，

並賦予一定之彈性；但為確定有限合夥之資本額，有限合夥申請設立登記或變更登記之出資

額或合夥人人數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一定數額或人數以上者，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草案第

十四條）

六、有限合夥之登記事項，有限合夥負責人或利害關係人得向主管機關申請查閱、抄錄；另為便利

民眾查詢，部分登記事項應予公開。（草案第十七條）

七、合夥人出資額以不得取回為原則，如依有限合夥契約約定取回出資額者，應先清償現有債務或

為債權人提存後，始得為之；違反時，合夥人應於取回範圍內對有限合夥之債權人負責。另關

於出資額轉讓之限制，有限合夥之合夥人，得依有限合夥契約之約定，或經其他合夥人全體同

意，以其出資額之全部或一部，轉讓於他人。（草案第十八條及第十九條）

八、有限合夥之對外行為，除有限合夥契約另有約定外，應由普通合夥人所互選之有限合夥代表人

為之；有限合夥有關業務之執行除有限合夥契約另有約定外，由普通合夥人全體之過半數同意

行之。有限合夥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有限合夥

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有限合夥負責人因執行業務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

人應與有限合夥負連帶賠償責任。（草案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三條）

九、有限合夥人為單純出資者，原則上不得參與合夥業務之執行，對外亦無代表權；如有限合夥人

有表見代表之行為，對於第三人，應負普通合夥人之責任。（草案第二十六條）

十、有限合夥盈餘分配或虧損撥補議案之提起，得以有限合夥契約另為約定，不受每屆會計年度終

了之限制；有限合夥出資額達主管機關所定一定數額者，其年度財務報表於分送合夥人承認

前，應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有限合夥在清償已屆期之債務前，或其財產不足清償債務以及執

行退夥、解散、清算所生之必要費用時，不得分配盈餘。（草案第二十七條及第二十八條）

十一、有限合夥人因無執行業務，無從得知業務及財務狀況，爰賦予其查閱權，得就有限合夥之財

務報表、業務及財產情形進行查閱。（草案第二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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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為使合夥關係穩定，除合夥契約另有約定外，普通合夥人之加入，應經全體合夥人之同意，

有限合夥人之加入，應經全體普通合夥人之同意。至於合夥人之退夥，除合夥契約另有約定

外，本法定有相關之限制，惟如退夥者為普通合夥人，無論其係基於合夥契約之約定或本法之

規定而退夥，其對退夥前有限合夥所負債務，仍應負責，以保障債權人。（草案第三十二條至

第三十四條）

十三、有限合夥解散、撤銷或廢止登記後，應行清算，除有限合夥契約另有約定外，以全體普通合

夥人為清算人；其清算程序，準用公司法無限公司清算之規定。（草案第三十六條）

十四、外國有限合夥於法令限制內，與我國有限合夥有同一權利能力，惟其非經辦理分支機構登記

者，不得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其登記、營運資金、解散及廢止，準用公司法外國公司之規

定。外國有限合夥分支機構之清算，以外國有限合夥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負責人或分支機構經理

人為清算人，並準用公司法外國公司及無限公司有關清算之規定，以保障我國債權人。（草案

第四條、第三十七條及第三十八條）

十五、為杜絕不法，就未經登記而以有限合夥名義經營業務或為其他法律行為者，規避、妨礙或拒

絕有限合夥人之查閱或主管機關之檢查者，訂定處罰規定。（草案第三十九條、第四十一條及

第四十二條）

 ● 經濟部令

公司法部分修正條文(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 

修正條文104.07.01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400077151 號令公布 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

為建構我國成為適合全球投資之環境，促使我國商業環境更有利於新創產業，吸引更多國內外創業

者在我國設立公司，另因應科技新創事業之需求，賦予企業有較大自治空間與多元化籌資工具及更

具彈性之股權安排，引進英、美等國之閉鎖性公司制度，增訂「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專節，其修

正要點如下：

一、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係指股東人數不超過五十人，並有股份轉讓限制之非公開發行股票公司。

（修正條文第三百五十六條之一）

二、鑒於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之公司治理較為寬鬆，企業自治之空間較    大，為利一般民眾辨別，

規定公司應於章程載明閉鎖性之屬性，並由中央主管機關公開於其資訊網站。(修正條文第

三百五十六條之二）

三、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之設立方式，限於發起設立；發起人之出資除現金外，得以公司事業所需

之財產、技術、勞務或信用抵充之，惟以勞務或信用抵充之股數，不得超過公司發行股份總數

之一定比例。（修正條文第三百五十六條之三）

四、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之最大特色為股東之股份轉讓受有限制，爰規定公司應於章程載明股份轉

讓之限制。（修正條文第三百五十六條之五）

五、為因應新創事業之需求，引進無票面金額股制度，並由公司自行審酌擇一採行票面金額股或無

票面金額股。（修正條文第三百五十六條之六）

六、基於閉鎖性之特質，允許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透過章程規定，發行複數表決權特別股、對於特

定事項有否決權之特別股等。（修正條文第三百五十六條之七) 

七、鑒於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人數不多，公司章程得訂明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方式召開股東會，另亦得訂明經全體股東同意，股東就當次股東會議案以書面方式行使

其表決權，而不實際集會。（修正條文第三百五十六條之八）

八、股東得訂立表決權拘束契約及表決權信託契約，以匯聚具有共同理念之股東共同行使表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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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經營者鞏固其在公司之主導權。（修正條文第三百五十六條之九）

九、為強化股東投資效益，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得以每半會計年度為期分派盈餘或撥補虧損。(修

正條文第三百五十六條之十）

十、公司債為企業重要籌資工具，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除私募普通公司債外，亦得私募轉換公司債

及附認股權公司債。(修正條文第三百五十六條之十一)

十一、基於閉鎖性特質及股東人數之限制，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發行新股，得排除第二百六十七條

規定。(修正條文第三百五十六條之十二)

十二、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可能因企業規模、股東人數之擴張，而有變更之需求，爰規定公司得經

股東會特別決議，變更為非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另公司倘不符合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之要件

時，應變更為非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並辦理變更登記。未辦理變更登記者，主管機關得責令

限期改正並按次處罰；其情節重大者，得依職權命令解散之。(修正條文第三百五十六條之十三)

十三、為使非公開發行股票之股份有限公司有變更為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之機會，爰規定經全體股

東之同意者，得變更之。(修正條文第三百五十六條之十四)

 ● 企業併購法

本法 104.07.08 修正之全文 54 條，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七月八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78331號令修

企業併購法修正要點如下：

壹、簡化併購程序，增加併購彈性與效率：

一、增訂得不經股東會決議之簡式併購程序：

（一）增訂「兄弟公司間之簡易合併」類型，公司分別持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之子

公司間合併，得以各子公司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決議行之。（修正

條文第十九條）

（二）增訂「非對稱式股份轉換」類型，公司進行股份轉換時，若受讓股份之既存公司支付對價發行

之新股總數，未超過該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百分之二十，且支付之現金或其他財產價

值總額未超過該公司淨值百分之二者，得免經受讓股份之既存公司股東會決議，以增進企業進

行併購之效率。（修正條文第二十九條）

（三）增訂「母子公司間之簡易股份轉換」類型，公司持有子公司百分之九十以上已發行有表決權股

份，其股份轉換契約得經母公司及子公司之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

之決議行之。(修正條文第三十條)

（四）增訂「非對稱式分割」類型，被分割公司讓與既存或新設公司之營業價值，未超過被分割公司

淨值之百分之二，且由被分割公司取得全部對價者，經被分割公司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

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行之；因分割而受讓營業之既存公司，其發行之新股，未超過已

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之百分之二十，且支付被分割公司之現金或其他財產價值總額未超過既

存公司淨值之百分之二者，經既存公司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

議行之。（修正條文第三十六條）

（五）增訂「母子公司間之簡易分割」類型，公司持有子公司百分之九十以上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

其分割計畫以子公司為被分割公司，以母公司為受讓營業之既存公司，且由被分割公司取得全

部對價者，其分割計畫得經母公司及子公司之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

數之決議行之。(修正條文第三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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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放寬公司股份轉換及分割支付對價之方式，得以股份、現金或其他財產支付，不再限於以發行新股為

對價。(修正條文第四條)

三、簡化寄發併購文書之規定，公開發行公司將併購文書公告於證券主管機關指定之網站公告，且置於本

公司備索者，對於股東視為已通知，以降低併購成本。（修正條文第七條）

四、增訂存續公司為合併而發行新股，或母公司為子公司與他公司之合併而發行新股，得不受公司法與證

券交易法有關原股東新股優先認購權及應提撥一定比例對外發行之限制。（修正條文第八條）

五、增訂公司持有其他參加收購或分割公司之股份，或其本身或所指定代表人為其他收購或分割公司之

董事時，就併購事項為股東會決議時，準用第十八條第六項之規定，得行使表決權，俾以便利併購。

（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至第三十條及第三十五條）

貳、 健全法制，修正股東、債權人及員工權益之規定：

一、增訂董事於併購交易有自身利害關係時，應向董事會及股東會說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及贊成或反

對之理由。（修正條文第五條）

二、增訂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應設置特別委員會，就併購交易之公平性、合理性進行審議；委員會審議

時，應委任獨立專家就併購對價之合理性表示意見，特別委員會並應向董事會及股東會報告審議結

果，俾使股東在進行併購決議時獲得充足之資訊。（修正條文第六條）

三、增訂董事會併購決議內容、合併契約、轉換契約、分割計畫、特別委員會審議結果及獨立專家意見等

資料應附於股東會召集通知發送予股東，或於董事會決議後通知股東，俾使股東取得充分完整資訊，

以利作成決定。（修正條文第七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二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七條及

第三十八條）

四、增訂異議股東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時，公司應就其所認定之公平價格先支付價款予股東，並應由公司

以全體未達協議之股東為相對人向法院聲請裁定買回股份之價格，減省異議股東行使收買請求權之程

序及成本、俾以改善現行股份收買請求權行使過程冗長、股東交易成本過高及法院裁定價格歧異等缺

失。（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五、明定消滅公司提撥之勞工退休準備金應全數移轉至合併後存續或新設公司；配合九十四年七月一日

施行之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公司依企業併購法收購財產或分割時，如讓與公司或被分割公司適用勞

動基準法退休金制度之勞工已全數移轉至受讓公司，為保障隨同移轉勞工之退休金權益，其勞工退休

準備金專戶餘額無需達暫停提撥之數額，應全數移轉至受讓公司之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專戶。

（修正條文第十五條）

六、為提高勞工權益之保障，刪除現行條文對於經新舊雇主商定留用勞工已同意留用，但如因個人因素不

願留用，即剝奪勞工資遣費請求權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

七、公司進行收購時，該收購程序對於債權人之影響，與公司分割相類似，爰增訂賦予公司債權人取得資

訊及提出異議之權利。(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

參、檢討租稅措施之規定：

一、增訂公司進行分割以有表決權之股份作為支付併購公司之對價，並達全部對價百分之六十五以上者，

得免徵印花稅、契稅、證券交易稅等租稅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三十九條）

二、配合所得稅法第三十九條之修正，爰將各參與合併公司於合併前依法尚未扣除之各期虧損，得由合併

後存續或新設公司計算虧損繼受扣除之年限規定延長為十年。（修正條文第四十三條）

三、本次修正分割之對價已不限於發行新股，分割與收購之對價方式已屬相同，爰增訂分割符合「分割

取得有表決權之股份達全部交易對價百分之八十以上」之門檻條件，且應將取得之股份全數轉予股東

者，其所產生之所得，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修正條文第四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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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勞動部令   中華民國104年7月21日勞動發管字第1040508120號

核釋「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七條第三項規定，雇主聘僱外國人入國從事就業服務法

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規定工作，其檢附之相關證明文件係於阿富汗、阿爾及利亞、孟

加拉、不丹、緬甸、柬埔寨、喀麥隆、古巴、迦納、伊朗、伊拉克、寮國、尼泊爾、尼日、奈及利

亞、巴基斯坦、塞內加爾、索馬利亞、斯里蘭卡、敘利亞、菲律賓、泰國、越南、馬來西亞、印尼

等國家地區作成者，需經我國駐外館處之驗證。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並自即日生效：

一、外國人係任職於跨國企業，因職務調動至臺灣分公司或子公司者，其總（母）公司或分（子）

公司所出具之工作經驗證明文件，不須驗證。

二、外國人受聘僱從事「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工作資格及審查

標準」（以下簡稱本標準）第四條第一項第十一款學術研究工作，且其學歷為經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採認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學位者，其學歷及工作經驗證明文件，不須驗證。

三、自我國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大專以上校院畢業之外國留學生、僑生或其他華裔學生，依本標準

第五條之一受聘僱從事專門性或技術性工作，前一教育階段之畢業證明文件，不須驗證。

本部（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五月十五日勞職管字第一○二○五○

四八九八號令，自即日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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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稅法

 ◢ 關於高新技術企業職工教育經費稅前扣除政策的通知 

 文號：財稅2015年63號

有效性： 現行有效

發佈日期：2015-06-09

 http://www.gochina.com.tw/focus_page1.php?id=8937&class1=2&class2=7&class3=20&class4=50

 ◢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資產（股權）劃轉企業所得稅徵管問題的公告 

 文號：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5年40號

有效性： 現行有效

發佈日期：2015-06-01

 http://www.gochina.com.tw/focus_page1.php?id=8913&class1=2&class2=7&class3=20&class4=50

 ◢ �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印發《資源綜合利用產品和勞務增值稅優惠目錄》的通知 

 文號：財稅2015年78號

有效性： 現行有效

發佈日期：2015-06-29

http://www.gochina.com.tw/focus_page1.php?id=8950&class1=2&class2=6&class3=17&class4=45

 ◢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發佈《稅收減免管理辦法》的公告 

 文號：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5年43號

有效性： 現行有效

發佈日期：2015-06-16

http://www.gochina.com.tw/focus_page1.php?id=8942&class1=2&class2=13&class3=35&class4=65

 ◢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逾期未申報的出口退（免）稅可延期申報的公告 

 文號：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5年44號

有效性： 現行有效

發佈日期：2015-06-22

http://www.gochina.com.tw/focus_page1.php?id=8945&class1=2&class2=6&class3=17&class4=45

中國稅法完整內容請參考勤業眾信躍馬中原Go China網站

http://www.gochina.com.tw/e-paper.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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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財稅行事曆
(國內上市公司適用)

日
星

期

項

次
申    報    事    項

5 三

1
每月5日前申報所發行之國內海外有價證券（含轉換(附認股權、交換)公司債、特別股、新股
(認購)權利證書、股款繳納憑證、債券換股權利證書、員工認股權憑證等）之前月異動情形及
辦理上市普通股股數維護。

2
海外股票流通情形或海外存託憑證申請兌回股票或海外公司債申請轉換或行使認股權之關
係人及累計申請兌回、轉換或認股股數超過該次海外有價證券發行總額達10%以上股東之姓
名、國籍及兌回、轉換或認股股數等資料。　註：每月5日前申報上月底之資料。

10 ㄧ

1
(1).每月10日前申報上月營業額資訊，投控公司及金控公司尚須代符合標準之子公司申報月營
業額資訊。

(2).衍生性商品交易資訊。

2 募集發行或私募國內公司債應於每月結束後10日內申報上月份異動情形。

3
募集發行或私募公司債者於公司債到期日或債權人得要求賣回日前6個月內之存續期間，應於
每月10日內申報依公司法第248條第1項第5款規定申報償還公司債之籌集計畫及保管方式之支
應償還款項來源及其具體說明。

4 每月10日前申報上月份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明細表資料。

14 五

1

檢送第2季財務報告。
註1：每會計年度第2季終了後45日內。
註2：金控、銀行及票券、保險、證券公司財務報告每會計年度第2季終了後2個月內（8 / 31）。
註3：附註揭露相關事項（關係人交易、資金貸與、背書保證及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輸入作
業。(註：同財務報表申報時間。)
註4：設置審計委員會之公司應檢附審計委員會召集人出具之審查報告書及審計委員會決議同
意財務報告之會議紀錄各一份。

2

上市公司企業集團相關資料申報：
(1).應於每年7 / 15至8 / 14間申報「關係企業持有有價證券」及「持有有價證券質借股數異
動」。
(2).公司之關係企業有增加時，應於異動2日內輸入異動資料，若有減少時，則函請本公司進
行刪除。

3 附註揭露相關事項輸入作業。　註:同財務報表申報時間。

4 赴大陸投資申報作業。　註:同財務報表申報時間。

5 投資海外子公司申報作業。　註:同財務報表申報時間。

6 公司產業分類基本資料申報作業。　註:同財務報表申報時間。

７ 公司前十大進銷貨客戶資料申報作業（自願式申報）。　註:同財務報表申報期限。

15 六

1 上市公司最大可買回本公司股份及金額彙總表。

2 內部人股權異動申報作業。　註：每月15日前申報上月份股權異動資料。

3
(1).上市公司獨立董事之主要現職、主要經歷及其兼任其他公司董監事之資訊。
(2).全體董事、監察人出席董事會及進修情形。
註：每月15日前申報上月份異動資訊。

20 四
1

海外股票流通情形或海外存託憑證申請兌回股票或海外公司債申請轉換或行使認股權之關
係人及累計申請兌回、轉換或認股股數超過該次海外有價證券發行總額達10%以上股東之姓
名、國籍及兌回、轉換或認股股數等資料。
註：每月20日前申報截至當月15日止之資料。

２ 各項產品業務營收統計表（自願性申報）。　註：自願公告者應持續公告至當年度結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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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六 1
上市公司與關係人間重要交易資訊之當季申報數與會計師查核（核閱）數差異原因：
上市公司每月底前申報與關係人間截至上月份止重要交易資訊，若本年度第2季申報累計金額
與會計師查核（核閱）數差異達10%且金額逾5仟萬元者，應再申報各該季差異原因。

31 ㄧ

1
與關係人間重要交易資訊：
次月底前申報沖銷母子公司間交易後與關係人間取得或處分資產、進貨、銷貨、應收款項及
應付款項等截至上月份之相關資訊。

2 財務資料。　註:每月底前申報上月份資料。

3
募集發行或私募公司債者。
於公司債到期日或債權人得要求賣回日前1年內之存續期間，應於每月底前申報上月份自結數資料。

4 自結損益資訊（自願性申報）。　註:按月自願公告者應持續公告至當年度結束止。

(國內上櫃公司適用)

日
星

期

項

次
申    報    事    項

日
星

期

項

次
申    報    事    項

5 三

1
發行海外股票、存託憑證、公司債（含轉換公司債及附認股權公司債）申報至上月底之異動
情形。　註：每月5日前。

2
每月5日前上網申報所發行之有價證券（含國內（海外）轉換公司債、特別股、債券換股權利
證書等）之前月異動情形。

10 ㄧ

1
申報每月營運情形（含營業收入金額、背書保證金額、資金貸放金額及衍生性商品交易處
理）（各項產品業務營收統計表採自願申報）。

2 每月10日前申報上月份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限額及明細表

3 發行公司債應申報上月份異動情形。　註:每月10日前。

4

發行國內外各類公司債（含金融債券及私募債券）公司定期申報之債信資訊。
公司債支應償債款項資訊－
發行公司債者應於距公司債到期日前或債權人得要求賣回日前6個月內之存續期間，於每月10
日內申報依公司法第248條第1項第5款規定申報償還公司債之籌集計劃及保管方式之支應償還
款項來源及其具體說明(例在104 / 8 / 31日輸入之申報年月為10408)。

14 五

1

檢送第二季財務報告。
註1：每會計年度第2季終了後45日內。
註2：附註揭露相關事項（關係人交易、資金貸與、背書保證及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輸入作
業。(註：同財務報表申報時間。)
註3：設置審計委員會之公司應檢附審計委員會召集人出具之審查報告書及審計委員會決議同
意財務報告之會議紀錄各1份。

2 赴大陸投資申報作業。　註:同財務報表申報期限。

3 投資海外子公司申報作業。　註:同財務報表申報期限。

4 申報債信專區最近1季財務資訊實際數。　註:同財務報表申報期限。

5 十大進銷貨客戶資料（自願性申報）。　註:同財務報表申報期限。

6 產業分類申報。　註:同財務報表申報期限。

7

上櫃公司企業集團相關資料申報:
(1).應於每年7/15至8/14間申報「關係企業持有有價證券」及「持有有價證券質借股數異動」。
(2).公司之關係企業有增加時，應於異動2日內輸入異動資料，若有減少時，則函請櫃買中心
進行刪除。

15 六 1
內部人及其關係人股權異動申報作業
註：每月15日前申報上月份股權異動資料。
(內部人之關係人包含內部人之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受內部人利用其名義持有股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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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

期

項

次
申    報    事    項

15 六
2

獨立董監事之現職、主要經歷及其兼任其他公司董監事之異動資料暨全體董事、監察人出席
董事會及進修情形
每月15日前申報前1月份異動資訊。

3 上櫃公司最大可買回本公司股份及金額彙總表　註：每季財報申報截止後1日內輸入。

20 四 1
發行海外股票、存託憑證、公司債（含轉換公司債及附認股權公司債）申報至當月15日之異
動情形　註：每月20日前。

29 六 1

上櫃公司與關係人間重要交易資訊之當季申報數與會計師查核（核閱）數差異原因：
上櫃公司每月底前申報與關係人間截至上月份止重要交易資訊，若本年度第2季申報累計金額與
會計師查核（核閱）數差異達20%且金額逾一仟萬元者，應再申報各該季差異原因。
註：每季財報申報截止後15日內輸入。

31 ㄧ

1 財務資料申報作業。每月底前申報上月份資料。

2

發行國內外各類公司債（含金融債券及私募債券）公司定期申報之財務資訊。
公司債財務資訊－
於公司債到期日或債權人得要求贖回日前1年內之存續期間，另應於每月底前申報上月份自結數
資料(例在104 / 8 / 31日輸入之申報年月為10407，其內容為104年7月底之自結財務數據資訊)。

3
上櫃公司與關係人間重要交易資訊：
每月底前申報上櫃公司與關係人間沖銷母子公司間交易後取得或處分資產、進貨、銷貨、應
收款項及應付款項等截至上月份之相關資訊。

(國內興櫃公司適用)

日
星

期

項

次
申    報    事    項

5 三

1
發行海外股票、存託憑證、公司債（含轉換公司債及附認股權公司債）申報至上月底之異動
情形。　註：每月5日前。

2
發行國內海外有價證券（含國內（海外）轉換公司債、特別股等）申報至上月底之異動情
形。　註：每月5日前。

10 ㄧ

1
申報每月營運情形（含每月營業收入金額、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明細表及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
註：每月10日前申報上月份資訊。

2

發行國內外各類公司債（含金融債券及私募債券）應定期申報財務及債信資訊。
註：
公司債財務資訊－
於公司債到期日或債權人得要求贖回日前1年內之存續期間，應於每月10日前申報上月份自結
數資料。
公司債支應償債款項資訊－
發行公司債者應於距公司債到期日前或債權人得要求賣回日前六個月內之存續期間，於每月
10日前申報依公司法第248條第1項第5款規定申報償還公司債之籌集計劃及保管方式之支應償
還款項來源及其具體說明。

14 五

1

檢送第2季財務報告。每會計年度第2季終了後45日內。
註1：附註揭露相關事項（關係人交易、資金貸與、背書保證及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輸入作
業。(註：同財務報表申報時間。)
註2：設置審計委員會之公司應檢附審計委員會召集人出具之審查報告書及審計委員會決議同
意財務報告之會議紀錄各一份。

2 赴大陸投資申報作業(半年度資料)。每營業半年度終了後45日內。

3 投資海外子公司申報作業(半年度資料)。每營業半年度終了後45日內。

4 產業分類申報(半年度資料)。每營業半年度終了後45日內。

15 六 1
內部人及其關係人股權異動申報作業　註：每月15日前申報上月份股權異動資料。
(內部人之關係人包含內部人之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受內部人利用其名義持有股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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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公開發行公司適用)

日
星

期

項

次
申    報    事    項

日
星

期

項

次
申    報    事    項

10 ㄧ

1

每月營業額
(1).金融保險事業：
i.營業收入額。
ii.營業費用額。
(2).其餘各公開發行公司
i.開立發票金額。（採行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者，得免申報開立發票金額）
ii.營業收入額。（採行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者，將改為申報合併營業收入）

2 每月背書保證金額、每月資金貸放金額及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金額

3
公開發行公司公司債(含私募公司債)於募集完成後2日內向金管會指定資訊申報網站傳輸相關
資訊，並按月於每月10日前輸入「公司債券發行、償還及餘額資料表」 視為已依規定完成公
告申報。

14 五

1

採用 IFRSs之公開發行公司檢送第2季財務報告。每會計年度第2季終了後45日內。
註1：附註揭露相關事項（關係人交易、資金貸與、背書保證及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輸入作
業。(註：同財務報表申報時間。)
註2：設置審計委員會之公司應檢附審計委員會召集人出具之審查報告書及審計委員會決議同
意財務報告之會議紀錄各1份。

2

首次辦理股票公開發行案件：
(1).首次補辦，未申請興櫃：於「8月15日以後申報補辦公發者」，依規定應加送「採IFRSs編
製之第2季財務報告」，該財務報告應採兩期對照方式編製，惟比較期得未經會計師核閱。
(2.)首次補辦，年底前興櫃：若「8月15日以後申報補辦公發者」欲於當年底前申請登錄興
櫃，於申報補辦公開發行時所檢送之「採IFRSs編製之第2季財務報告」，得即採前開公開發行
公司相關規定辦理(亦即採兩期對照方式且兩期均須經會計師核閱) 。

15 六 1

股權、質權變動
公司董監事、經理人及持股超過10%股東（簡稱公司內部人）之持股變動情形與股票質權之
設定及解除情形。
（申報對象包括：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超過10%之股東，包括其配偶、未成年子女
及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者；另政府或法人股東指派之代表人及金控子公司內部人，包括其配
偶、未成年子女及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股票者亦適用。）

20 四 1
公開發行公司發行海外股票、存託憑證、公司債(含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者，應於發行後
每月20日及終了5日內將流通餘額報表等輸入金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並向中央銀行申報。

31 ㄧ

1
公開發行公司檢送半年度財務報告及合併財務報告(無虛偽隱匿之聲明書之書面資料應一併檢
送，同時上傳公開資訊觀測站)。
註1：每半年度終了後2個月內。

2
附註揭露相關事項（赴大陸投資申報作業等）輸入作業；公司產業分類基本資料申報作業。
註：同財務報表申報時間。

20 四 1
發行海外股票、存託憑證、公司債（含轉換公司債及附認股權公司債）申報至本月15日之異
動情形。　註：每月20日前。

31 ㄧ 1 申報債信專區最近1季財務資訊實際數。

(外國企業來台申請第一上市(櫃)、第二上市(櫃)、外國興櫃公司適用)

日
星

期

項

次
申    報    事    項

5 三 1
第一上市(櫃)、第二上市(櫃)、外國興櫃公司有發行海外之股票、存託憑證、公司債者，應於
每月結束後5日內申報截至上月底止之異動情形或流通餘額並向中央銀行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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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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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申    報    事    項

5 三 2
第一上市(櫃)及外國興櫃公司每月5日前上網申報所發行之有價證券(含國內（海外）轉換公司
債、特別股、債券換股權利證書、員工認股權憑證等）之前月異動情形。

10 ㄧ

1

1. 每月10日前申報上月營運情形：
2. (1)第一上市(櫃)、外國興櫃公司應申報上月背書保證金額、資金貸放金額、衍生性商品交易
情形及上月份合併營業收入額。

3. (2)第一上市(櫃)、外國興櫃公司有「重要子公司」者尚應代其「重要子公司」申報上述營
收、背書保證、資金貸放資訊。

4. (3)第一上市(櫃)、外國興櫃公司申報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限額及明細表。
5. (4)第一上市(櫃)、外國興櫃公司應代所有「未於國內公開發行之子公司（含國內及海外子公
司）」申報其衍生性商品交易資訊。

2

第一上市(櫃)、第二上市及外國興櫃公司每月終了10日內向中央銀行申報「外國發行人於國內
股票流通情形月報表」、「外國發行人於國內債券流通情形月報表」；第二上市(櫃) 每月終了
10日內向中央銀行申報「臺灣存託憑證流通及兌回情形月報表」，並輸入金管會指定資訊申
報網站。

3
第一上市(櫃)、外國興櫃及第二上市(櫃)公司應於國內(外)之現金增資、募集公司債發行相關資
料輸入觀測站。

4
第二上市(櫃)公司於國內發行公司債者，應於距公司債到期日前或債權人得要求賣回日前6個
月內之存續期間，於每月10日內申報償還公司債款之籌集計劃及保管方法，暨支應償債款項
來源及其具體說明。

5
私募有價證券者(含私募公司債)應於每月10日前定期向金管會指定資訊申報網站傳輸更新發行餘
額相關資料。私募海外有價證券者，尚應將前開輸入資料之畫面格式函報中央銀行外匯局。

14 五

1

第一上市(櫃)、外國興櫃檢送第2季財務報告(無虛偽隱匿之聲明書之書面資料應一併檢送，同
時上傳公開資訊觀測站)。
註1：每會計年度第2季終了後45日內。
註2：附註揭露相關事項（關係人交易、資金貸與、背書保證及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輸入作
業。(註：同財務報表申報時間。)
註3：設置審計委員會之公司應檢附審計委員會召集人出具之審查報告書及審計委員會決議同
意財務報告之會議紀錄各1份。

2
上市、上櫃、興櫃公司企業集團相關資料申報：
((1)應於每年7/15至8/14間申報「關係企業持有有價證券」及「持有有價證券質借股數異動」。
((2)公司之關係企業有增加時，應於異動2日內輸入異動資料，若有減少時，則函請本公司進行刪除。

3
赴大陸投資申報作業、投資海外子公司申報作業、公司產業分類基本資料申報作業、股權投
資淨額占股東權益計算表。(註：同財務報表申報時間。)

15 六 1
第一上市(櫃)及外國興櫃公司每月15日前應輸入有關上月份之公司董監事、經理人及持股超過
10%股東[簡稱公司內部人(包含其關係人(註))]之持股變動情形與股票質權之設定及解除情形。
註:內部人之關係人包含內部人之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受內部人利用其名義持有股票者。

20 四 1
第一上市(櫃)、第二上市(櫃)、外國興櫃公司有發行海外股票、存託憑證、公司債者，應於每
月20日及終了5日內申報截至當月15日止之流通及兌回情形流通餘額報表等，並應向中央銀行
申報其流通餘額。

29 六 1

第一上市(櫃)公司與關係人間重要交易資訊之當季申報數與會計師查核（核閱）數差異原因：
上市、上櫃公司每月月底前申報與關係人間截至上月份止重要交易資訊，若上市公司本年度
第2季申報累計金額與會計師查核（核閱）數差異達10%且金額逾5仟萬元者，若為上櫃公司
則前述差異達20%且金額逾1仟萬元者，應再申報各該季差異原因。
註：每季財報申報截止後15日內輸入。

31 ㄧ

1
第一上市(櫃)公司與關係人間重要交易資訊：
次月底前申報沖銷母子公司間交易後與關係人間取得或處分資產、進貨、銷貨、應收款項及
應付款項等截至上月份之相關資訊。

2 第一上市(櫃)公司財務資料。　註：前申報上月份資料。

3 第二上市(櫃)公司合併財務報告依外國發行人所屬國或上市地國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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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請參考下列資料來源

1.上市有價證券發行人應辦業務事項一覽表104.4.2

2.上櫃公司應辦事項一覽表 104.6.9

3.興櫃公司應辦事項一覽表 104.6.3

4.公開發行公司應公告或向本會申報事項一覽表 102.09.09

5.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應公告及向本會申報事項一覽表102.03.06

6.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及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上市之境外基金機構資訊申報作業辦法104.01.06 .

7.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對有價證券上櫃公司資訊申報作業辦法104.01.20

8.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興櫃股票審查準則104.3.13

8月稅務工作行事曆

 ◢ 應辦事項

1. 7月份娛樂稅總繳10日截止。

2. 7月份各類所得扣繳稅款之報繳10日截止。

3. 零稅率廠商7月份統一發票明細表申報及營業稅報繳15日截止。

日 星期 最近一個月內應辦稅務事項提要

1 六

1. 7月份娛樂稅總繳本日開始。
2. 7月份各類所得扣繳稅款之報繳本日開始。
3. 零稅率廠商7月份統一發票明細表申報及營業稅報繳本日開始。

10 一
1. 7月份娛樂稅總繳本日截止。
2. 7月份各類所得扣繳稅款之報繳本日截止。

15 六
1. 零稅率廠商7月份統一發票明細表申報及營業稅報繳本日截止。（遇假日順延至

8月17日）

31 ㄧ 4
募集發行或私募公司債者。
於公司債到期日或債權人得要求賣回日前1年內之存續期間，應於每月底前申報上月份自結數
資料。


